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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物役 

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的启示 

冯 波 

[摘 要]本文认为，马克思从斯宾诺莎那里承袭而来的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 了意志自 

由，而前者就是对内在必然性的遵从；马克思发展了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并将物化或物象 

化视为 自由的对立面；马克思沿着斯宾诺莎通往 自由的道路即外在必然性的内化思路，强调 

把物象化的力量重归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而非彻底消除物象化。因此，斯宾诺莎对于理解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乃至物化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斯宾诺莎 自由 必然性 物役 [中图分类号]B0—0 

人们通常在康德或黑格尔的传统中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却很少有人把它置于马克思与斯宾诺 

莎哲学的关联中来理解。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使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更加模糊不清。因为马克思 

对自由的理解，以及在哲学上化解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马克思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得 

来的教导，不如说真正的启迪来自于斯宾诺莎。康德并不像马克思与斯宾诺莎那样理解自由与必然 

性，而是要在现象与物自身、必然与自由之间截然二分；黑格尔虽然也在化解自由与必然性的矛盾， 

但他仍然坚持意志自由，而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则以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了意志自由。因此当代西方马 

克思学的鼻祖吕贝尔说： “与斯宾诺莎一起而非与黑格尔一起，马克思试图调和必然性与自由。” 

(Rubel，P．319)由此，什么是理性判断的自由，理性判断的自由又是如何与必然性相容的?这才是 

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自由观念的根本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之间相互格义才 

能得到回答。而且，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必然性，而是外物对人的奴役。马克思在此 

继承并发展了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创立了物化或物象化的学说。那么，马克思的物化、物象化概念 

具体如何继承并发展斯宾诺莎的物役观念的?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所强调的理性判断的自由对于物役乃 

至物化、物象化问题的解决，有何裨益?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 理性判断的自由超越意志自由 

什么是自由?斯宾诺莎将自由定义为 “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 

决定的东西”。(斯宾诺莎，1958年，第2页)所谓 “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就是人的 

存在在于将其内在固有的规定性实现出来，即自我实现；“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就是说人的 

行为要由自己的判断所决定，即自我决定。总而言之，自由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在斯宾诺莎那 

里，自由的本质规定就是内在性，就是决不允许外物对人的存在的限制，也决不允许外物对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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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做到人为自身立法。但是，这种自由绝不是一种想怎样就怎样的任性，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 

也不是随意地想实现什么就实现什么、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它们还必须遵循某种必然性的法则， 

即人自身本性的必然性。 

因此自由就表现在 “自我立法”或自律上。人的存在所要实现的 “自身本性的必然性”是一种 

内在的必然性或 自身固有的法则，是生来就潜在于人之内的规定性；自由就在于实现人的固有本性或 

规定性 ，并且行动仅仅出于人的内在本性。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斯宾诺莎与康德、费希特等 “道德领 

域内的思想巨人”把道德的基础视为 “人类精神的自律”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第 

119页)，虽然马克思从人的普遍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这并不能否认个别的人具有独特的内在本性，毕竟处于同一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同个人都有其独特 

的个性。而且马克思所要求的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实现每个个人 

所具有的内在的本性或规定性。而以往我们总是忽视马克思对人的个性的维护，总是拿人的社会性来 

否定人的个性，结果就造成了忽视个性、损害个性的严重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一个人内在本性 

适于做一个诗人或音乐家，而他所掌握的生活资料却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农民或工人，社会分工的固定 

化所导致的对人的强制，恰恰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使人的自我决定依附于特殊的社会生产领域，这 

些都是人不自由的表现。如果人的本质仅仅是社会关系的话 ，那么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既然就是农民或 

工人的社会关系，他成为一个农民或工人就不是违背他本质的事情，农民和工人们又何必走上革命的 

道路呢?如此，人的本质若仅仅是社会关系，那么人们就很容易认同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无产 

阶级革命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了。马克思并不是这么来理解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既包括社会性也包括 

个性，并且反对任何违背人的个性的社会关系。他说，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 

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消除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自我实现的限制，使人 

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 

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 

页)打破分工的固定化后，人们在看似随意的劳动中才能真正认清 自己内在的、潜在的规定性，并 

且在没有外在强制的前提下将其发挥出来。 

康德也认为自由就是自律、自我立法，他说：“道德律仅仅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 

由的自律”(康德，第43—44页)，所以马克思将斯宾诺莎与康德并称。但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与康 

德的自由概念具有十分重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 自觉地选择了抛弃康德的道路而遵从斯宾诺莎。在康 

德那里，自由处于现象世界的彼岸，人们只有通过道德的勇气摆脱外在感官的禀好，才能实现自我立 

法的自由。康德的自由概念只是一个空洞的道德要求而非现实状态，并且康德也缺乏一个切实可行的 

实现自由的途径。与康德不同，斯宾诺莎强调，根本没有什么彼岸世界，本体世界内在于现象世界之 

中，神就是自然；自由的实现也决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空洞的口号，而应该从人的内在现实出 

发，从人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出发， “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 

质”。(斯宾诺莎，1958年，第105页)人的本质并不像神那样其本身就包含着存在，人只能努力保 

持其存在，这是人最基本的、最现实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的内在法则，所以要想实现 自由，就必须 

从人保持其存在的努力着手，以人的物质生活为起点。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只有先 

保证了吃喝住行的基本需要，才会提出对自由的渴望。康德并不重视人的物质生活，相反，自由的实 

现就是要摆脱感官禀好，其后果便是忽略了自由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并没有沿着康德的道路 

前行，他像斯宾诺莎那样非常重视人的物质生活，并且把物质生产当作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马克思 

赞赏斯宾诺莎对现实的强调，指出康德等道德论者对现实的蒙蔽，认为与康德相比，斯宾诺莎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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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眼光”、“从理性和经验出发”来看待人之生活的哲人。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227页) 

马克思不仅承袭了斯宾诺莎，而且还发展了斯宾诺莎。因为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内在本性只是 

自我保持的努力；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内在规定则要复杂得多，自我保持的努力只是最基本的，除 

此之外还包括各种能力的提高、平等的权利、尊严的承认等更高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但马克思从 

根本上还是沿着斯宾诺莎而非康德的道路前行，在马克思和斯宾诺莎那里，自由并非空洞的道德口 

号，并且他们都否定了道德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都强调了社会的内在法则、社会的自然进程对 

于实现自由的意义。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之上，生产力的进步、物 

质资料充分涌流是关键，只有到那时，工作 日缩短到一定程度，才能使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闲暇，自由 

而全面地发展自己、实现 自我的内在规定。因此，“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 

能繁荣起来”。(马克思，2004年b，第929页)马克思虽然使用了康德 “自由王国”和 “必然王国” 

等词汇，但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宾诺莎哲学，“自由王国”的实现绝不是通过道德意志的力量，而 

是建立在对现实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支配之上。因此，正如尤伟尔所说，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一 

样，“人性中所蕴含的解放将通过现实本身的内部运作和内在法则而实现，而不是像在康德和乌托邦 

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一样，通过给现实强加上的外在的道德意志而实现”。(Yovel，P．98) 

黑格尔虽然也把自由定义为 “自我的自我规定”，但他仍然把 自由视为意志的本质规定，把 自由 

视为 “意志的自由”。(黑格尔，第17页)虽然黑格尔一再强调 自由意志有其具体的概念，即自由意 

志并不意味着任性，并不意味着意志能够摆脱一切客观必然性；他甚至说意志就是实践中的思维， 

“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 (同上，第 l2页)；但无论如何黑格尔都 

承认了意志的自由，把自由当作意志的本质规定。而斯宾诺莎却否定意志自由，否定自由是意志的本 

质规定，“意志不能说是 自由因，只能说是必然的”。(斯宾诺莎，1958年，第29页)因为意志背后 

总有一个原因系列决定着它，意志不是 自由的，而是必然的或被迫的。在此，马克思更多地继承了斯 

宾诺莎而非黑格尔。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抽象地否定意志自由，但他认定意志在许多重 

大的方面都是不自由的。比如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生产力的大小 

不是意志 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取决于人们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人们 

创立而是前代人的产物的社会形式。因此，人们既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也不能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 

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在生产力 

和社会形式方面，人是没有意志自由可言的。 

虽然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意志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自由，因为他们 

所理解的自由并非意志的自由，而是理性判断的自由；或者说，自由并不是意志的属性，而是理性的 

本质规定。斯宾诺莎说：“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斯宾诺莎，1958年，第222 

页)只受情感支配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出于无知而盲 

目地选择和行动着，却给无知和盲目赋予了意志自由的美名，这是奴隶的表现。自由人知道自己在做 

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追求他所最愿望的对象即实现自我内在的本性或自由。但自由人的自由这 

并不意味着他行为的背后没有原因在决定着他，他知道他行动的原因只在他 自身之内，即他自身所固 

有的内在本性是他行动和存在的唯一原因，“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 

保持自己的存在”。(同上，第222—223页)人的自由在于他所想、所欲和所为的充分原因在他自身 

之内，即在他的理性判断和他的自我保持的力量之内。而要想让自身内在的固有本性成为自己行动的 



自由与物役 ·2 · 

唯一原因，首先要做的就是用理性来认识自身的内在本性，并且用理性来认识外部自然，使外部自然 

服务于自身的内在本性的实现，最终实现自由。 

与斯宾诺莎相似，恩格斯也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 

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 

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 

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 自己和外部 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456页)虽然这是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并 

且仍然把这种理性判断的自由称之为意志自由，但实际上这种通过理性认识来支配自身和外物的自由 

已经超出了意志自由的范围，因为认识和支配外物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不是意志选择的结果。在马 

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社会形式虽然不是人 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人能够通过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支配生产力为人的自我实现或 自由服务。因此，马克思和斯宾诺莎某种程度上都否定了意志自由。但 

确立了理性判断的自由。 

二、从物役到物化、物象化 

在马克思和斯宾诺莎看来，与自由相对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奴役，是外物对人的奴役。斯宾诺莎对 

奴役的界说是 “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情感作为身体的感触其实质是外物对人的影 

响：人们总是为得到某物而欢喜，为失去某物而悲伤，为尚未得到某物而心怀希望，为将要失去某物 

而感到恐惧。斯宾诺莎虽然从人的心理出发来定义奴役，但从情感的实质出发我们发现，人被情感 

(希望和恐惧，喜悦与痛苦等)所奴役就意味着人被外物所支配，其存在和行为被外物所决定，因而 

失去了自主的权利，“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斯宾诺莎， 

1958年，第 166页)所以斯宾诺莎的奴役概念并不仅仅是人的内心的状态，更多的是指人与外物之 

间的关系。他所谓命运，就是指外在于人的必然性或强制，在命运的支配之下，人不是在进行理性的 

判断，而是受情感的左右。这样的人认识不到自身内在固有的本性为何物，其行动也便仅仅出于外物 

的需要，其存在也便依赖于外物。外物对人的支配就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或命运。一旦有他人 (如 

教士和君主)开始利用人们对外物的情感为他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话，人们的存在也就只能依赖于他 

人的专断统治，其行动依赖于他人的意志，“自由的对立面不是必然性而是奴役，奴役意味着专断的 

统治或依赖于他人的意志”。(Smith，P．146)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宗教是人的情感尤其是恐惧的产 

物，专制统治利用宗教来控制人的情感，以使人们失去理性和自主，其行动也就不再出于自身本性而 

变成只为君主利益而卖命的奴隶，“专制政治的秘诀主要是欺瞒人民，用宗教的美丽的外衣来套在用以 

压倒民众的畏惧的外面，这样人民既可英勇地为安全而战，也可英勇地为奴隶制度而战”。(斯宾诺莎， 

1963年，第 l1页) 

与马克思相比，斯宾诺莎并没有区分作为 自然之物的物 (Ding)与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的物象 

(Sache)，他所使用的外物 (res)概念实际上兼具前述两种物的意义。马克思则不仅区分了物和物 

象，并且关注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物象是如何以外在于人的自然物的方式对人进行专断统治的现象， 

即物象化 (Versachlichung)或物化 (Verdinglichung)现象。物象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象 

(如分工、生产力、商品、货币、资本等)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而物化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 

物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之后，出于物象的独立化和异己化，人们又进一步把物象错认为外在于人并 

支配于人的自然之物。总的说来，这两个现象在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中是共生的，或者说是同一个过 

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 22· 《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 

首先，劳动分工的固定化，使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偶然性的自然出身，那么分工对于人来 

说就不是由他驾驭的、内在的力量，而是一种压迫着人的、“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分工本来 

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并且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却由于分工的固定化使分工最终成为外在于人并 

统治人、控制人的力量，似乎它并非人的活动产物而是 自然形成的物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 

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 

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其次，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生产力，只要这种共同活动不是人自愿地而是 

自然形成的，那么生产力就不是人们联合起来的、内在的力量，而是某种 “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 

强制力量”(同上，第86页)；生产力是人的共同活动的产物即一种物象，最终却成为一种不依赖于 

人们意愿和行为的、不受人们驾驭的独立力量，似乎生产力是人之外的自然之物一般，支配着人的存 

在与行动。 

再次，在商品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劳动产品的对象物 (商品、货币和资本等) 

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反映成 “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劳动 

被反映为 “物象的形式”(Sachliche Form)，并被错认为 “物 (Dinge)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参见 

马克思，2004年 a，第89页，译文有改动；Vg1．MEGA2，II／6，S．103)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社会关 

系，以人的活动的产物如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严重性的后果就 

是，本来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的客观的经济力量却成为独立于人的外在力量，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东 

西。也因此使人们把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象错认为是人之外的自然之物，把市场规律视为不可抗拒 

的自然规律。正是由于人的关系以物象的关系呈现，所以物象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 “自然规律” 

和 “盲目的必然性”就会支配着人的活动，马克思说：“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象化 (Versachlichung) 

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 ，市场 

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 

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 (马克思， 

2004年 b，第941页，译文有改动；Vg1．MEGA2，lI／15，S．805) 

最后，资本家、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物象的人格化，对社会广大雇佣工人加以经济上的剥 

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格 (Pe~onen)，只 

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2004年 a，第 10页，译文有 

改动；Vg1．MEGA2，I1／6，S．67)这是物象化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前提下所必然产生的后 

果：一个阶级作为物象的人格或代言人，从社会中分裂出去，并且与社会其他阶级相对立；对于社会 

广大雇佣工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则是外在的、异己的支配力量。资本家、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 

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源于社会关系的物象化；社会关系以物象的形式出现，那么谁掌握了物象 

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每个个人以物象 (Sache)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第107页，译文有改动；Vg1．MEGA2，I／1,1，S．90)在物象化的市场经济中，货币、资本等 

物象成为人人竞相追求和膜拜的神，人的价值要远远低于物象一神的价值，甚至为了货币和资本的利 

益而牺牲人的价值的现象也会发生，物象化最终导致人的价值的贬低乃至虚元。 

总之，无论是劳动分工、生产力还是商品、货币、资本，它们原本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作为物 

象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表现出独立于人并支配人的、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这是物化和物象化的体 

现，同时也是斯宾诺莎所言的外在必然性的支配、命运的宰割或物役。在物化和物象化状态之中，人 

受到了13渐独立于人的控制之外的物象的支配，人必须遵循物象的法则，仿佛他们在遵循 自然规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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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同时人越来越依赖于物象才能生存和活动。现代人需要普遍地处理物象，在分工之中劳动，在商 

品世界中生活，挣得货币才能生存，资本生殖了社会才能运转。社会对待人就越来越如同对待自然之 

物一般精确化、程序化、制度化、“对事不对人”化，人的内在 自我规定就越来越不受到社会的重 

视，“个人的个性被排斥在社会过程之外，成了完全个人的事情，或者与社会化过程对立的东西” 

(刘森林，第278页)，自由的实现与物化、物象化社会呈现出相对立的局面。 

在广松涉看来，正是由于物象化的出现，人被外在必然性或命运所支配，所以社会历史才呈现出 

某种 “自然规律”，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 “自然史”的过程，“由于这个物象化 

的机制，才出现了历史的规律性的进展”。(广松涉，第99页)言下之意，只有物或物象才有必然性 

可言，人和人的自由本身没有规律可言，历史规律是物象化了的社会的规律，是物象的规律。历史规 

律只是必然王国的法则，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跳跃同时也是消除历史规律的时刻。广松涉的理解 

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物象化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问题。从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阶 

段的划分来看，物象化的社会或 “以物象的 (sachlice)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 (perstinliche)独立 

性”社会形态，尚且在时间上后于 “人格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而历史规律却不仅仅发生在人 

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同时，作为第三个阶段的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 

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 107— 

108页，译文有改动；Vg1．MEGA2，I／1．1，S．90—91)，也绝非要排除一切物象化，共产主义社会要 

继承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也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人的自由才能够得以实 

现。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消除的是物化，即消除那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自然物的关系的错认。 

因为共产主义使人重新掌握了物象的力量，消除了社会分工、生产力的自发性，成为人们 自愿参与的 

社会活动；物象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支配力量，因而也就不会再将物象错认为外在于人的自然之物。 

总之，物化、物象化不仅仅具有与自由相对立的面向，它还有促进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 

为人的自我实现赢得越来越多闲暇，从而为 自由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的一面，“物化、物象化并不完 

全就是人的丧失，却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层面和维度上表现为人的实现”。(刘森林，第283页)所以， 

关键的问题不是彻底消除物象化，而是如何使物象化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使逐渐外在于人的物象的力量，再一次由人所掌握和支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力量。这正是斯宾诺莎 

和马克思在应对物和物象对人的奴役时所采取的措施，使外在必然性内化为人的内在力量的延伸，使 

外在的物或物象的力量成为人的内在力量。 

三、通向自由之路：外在必然性的内化 

斯宾诺莎虽然指出了外物奴役人的可能性，但他并不认为人的内在本性的实现能够脱离外物的存 

在，人的自我保持尤其是身体的新陈代谢需要外物的维持，“为了保持 自我存在起见，我们决不能对 

外界毫无所需，我们决不能与外界事物完全断绝往来而孤立生存”。(斯宾诺莎，1958年，第 184页) 

人的存在与行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物，但人应该如何既能让外物维持人的自我保持，同时又 

能避免外物阻碍人的自由的实现呢?换成马克思的术语就是，应该如何既能保证物象化所带来的高效 

率的社会生产，又能避免物象化对人的自由造成阻碍呢? 

斯宾诺莎诉诸于理性对情感的控制，不因外物的得失而感到悲喜，不受情感的左右。要想做到这 

一 点，就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只要心灵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 

感的力量便愈大”。(同上，第243页)外物的得到与失去都有其原因，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盲目地为 

得到而欢喜、为失去而悲伤，为尚未得到而希望、为将要失去而恐惧，如此人就可以冷静地认识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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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本性，并从自身内在本性出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从容地把外物当作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有力地 

为内在本性的实现而服务，“心灵认识的事物愈多，便愈知道它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发展⋯⋯如果心 

灵对于自然法则的知识愈增加，则它就更易于抑制它自身使它不要驰骛于无用的东西”。(斯宾诺莎， 

1960年，第34页) 

马克思和斯宾诺莎一样都强调理性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重要作用，但斯宾诺莎以理化情的教导多 

少有些悲观认命的色彩。斯宾诺莎认为对于那些外在于我们本性的事情即 “命运中的幸与不幸”都 

要同样地 “去镇静地对待和忍受”。(参见斯宾诺莎，1958年，第94页)马克思则更加积极地运用 

理性，他不仅要求用理性去认识外物，还要求以理性来积极支配外物以为人的自由服务；理性地认识 

到物象的本质和规律，并把物象纳入到人的控制和安排之中，为人的自我规定的实现服务。马克思 

说：“人格的 (perstinliche)力量 (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象的 (sachlich)力量这一现象，⋯⋯ 

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象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 

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119页，译文有改动；Vg1．Marx／Engels，S．74)一个 

由每个人自愿结合在一起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做到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外在于人的、支配人 

的社会生产力重新掌握在 “联合起来的个人”自己的手中，那时生产力便不再是异己的、外在于人 

的强制性的力量或 “自然规律”，而完全成为实现人的一切自我规定的内在力量。那时，以往控制和 

支配人的、异己的 “社会自然史”的规律，人们不仅能够理性地认识到它们并且还能将其熟练运用， 

使之听从于人的支配，为人的自由的实现、自我规定的实现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社会占有 

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人们 自己的社会行动 

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 

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3卷，第633—634页) 

但是，自由王国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必然王国的消失。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其社会生产，而生产领 

域、生产力始终都是一个物象化的必然王国，效率原则、精确化、程序化与 “对事不对人”等原则 

在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原则并不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有所改变。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 

的中国有着太多的教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低效率的生产，更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不需要 

制度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彻底消除一切物象化，物象化本身并非纯然的贬义词，至少马克 

思并不要求改变生产领域的物象化状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尽量地缩短工作日，尽量地使物象 

化不至于支配人的更多时间、支配生产以外的其他生活领域，使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在其他生活领 

域之内去自由发展自己。但工作 Et的缩短、闲暇的增多，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祛物象化，其前提仍然 

是物象化的生产领域的高效率。另外，我们中国当下的问题，更多的不是物象化太严重了，而是物象 

化还不足够，我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要更加正视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象化机制的 

张力结构，我们不能因为物象化的弊端而要求彻底消除物象化，而看不到物象化对于人的自由发展所 

带来的进步意义。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领域的物象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它们物象化 

的目的却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象化生产的自觉的目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 

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和物象化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虽然每个人在其中都是为了各 自的利 

益，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其物化和物象化的生产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它虽然为人的自由发展奠定了有 

益的物质基础，但这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它的本意绝不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的实现。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的个性和自由只是个人 自己的事情，社会并不关心人的个性和自由；而在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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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最高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从我们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生产 

力虽然提高了，但整个国家和社会对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发展的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和支持却是 

不足的。 

综上，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对 自由和必然的矛盾的化解方式——人把物或物象的外在必然性变成 自 

己的力量，变成人的内在必然性的实现手段——所带来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人不可能彻 

底摆脱物或物象，不依赖于外物而生存。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绝对地摆脱物或 

物象的必然性，不可能彻底地消除物象化。人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减小物化和物象化对生活的影响时间 

和范围，同时利用物象化的高效生产为人的生活服务。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中，理性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人既需要它去清醒地认识自己内在本性的必然性 ，也需要它去认识外在必然的本质和规律， 

以便掌握和支配外在必然性为自由的实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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